南京鼓楼医院集团仪征医院
电脑、显示器、打印机项目
公开询比价文件
一、项目要求
（一）项目概况
1、项目名称：南京鼓楼医院集团仪征医院电脑、显示器、打印机采购项目
2、采购方式：本次采购采用公开询比价采购方式。
3、采购内容：
	项目
	部件
	型号要求
	供应价格

	电脑主机
	cpu
	I5-13400
	

	
	gpu
	集显
	

	
	主板
	B760
	

	
	内存条
	8g/ddr5/5600MHz
	

	
	硬盘1
	512g/SSD
	

	
	电源功率
	180W
	

	
	机箱
	
	

	显示器
	显示器
	21.5寸/60Hz/16:9
	

	打印机
	打印机
	hp1108p
	


4、年消耗量预计在50套，如有疑问，可致电招采部。
（二）技术要求：
1、产品应提供相应的合格证或检测报告；
2、电脑、显示器、打印机规格、性能不低于表中要求，方便统一比价；
[bookmark: _GoBack]3、原厂质保期大于等于3年。
（三）合同期限及支付方式
1、协议生效期：购销协议生效三年，协议期内，若双方有异议，可提前三个月提出，讨论协商中止合同。
2、支付方式：货到验收合格，正常使用一个月后请供应商开具相应发票，我院根据发票在3个月内安排付款。
二、公开询比价须知
（一）本次比价采用一次性报价，报价文件要求一式四份，要求如下：
1、若法定代表人签署，须提供本人身份证复印件(原件备查)；若授权代表签署的，须提供《法人授权书》原件和授权代表身份证复印件（原件备查）
2、营业执照副本(复印件加盖应答人公章)
3、技术参数响应表
4、报价表
5、生产企业资质
（二）报价文件递交
1、递交报价文件时间、地点：2026年4月15日16：00前，南京鼓楼医院集团仪征医院招标采购部，电话：0514-83211533，电话时间：工作日9:00-10:30,15:00-16:30.可采用自行送达或寄送方式。
报价文件报价文件一正三副，应于规定的截止时间之前密封送达南京鼓楼医院集团仪征医院招标采购部。在要求提交报价文件的截止时间后送达的报价文件，将拒收。
2、报价文件应装入封袋，封面注明项目名称、供应商名称、地址、联系电话等。
（三）报价保证金：人民币贰仟元整。递交保证金须标明项目名称、编号及参与竞争方公司名称。
报价保证金递交时间：2026年4月15日下午16:00前。
1.报价保证金采用电汇、汇票、转账支票等转账方式提交。
名称：南京鼓楼医院集团仪征医院有限公司
开户行：建设银行仪征化纤分理处
账号：32001747038052502112
2.未按规定提交报价保证金的响应文件，将被视为无效响应。报价保证金有效期与报价文件有效期一致。
3.未成交的供应商的报价保证金，将在成交后的90个工作日内予以退回(无息)。
4.成交的供应商的报价保证金，在合同签订后，即转为履约保证金，待货物运送、安装结束验收合格并经审计后15个工作日内退回。
5.供应商在成交后未按报价文件规定与采购人签订购销合同时，供应商的报价保证金将被采购人扣缴。


南京鼓楼医院集团仪征医院招标采购部
2026年4月9日
